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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18 日，周某某（3 岁）

因 5 天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发热，被其

父母送到某县中医医院就诊，中医诊

断：急喉喑证；西医诊断：急性喉炎、

支气管炎。于 6 月 25 日病情好转出院。

7 月 26 日 16 时，周某某因 1 天

前无明显诱因发热再次到该中医医院

就诊，中医诊断：感冒病、风热症；

西医诊断：疱疹性咽颊炎。医嘱显示

本患儿应与下列疾病鉴别：①流感；

②病毒性脑炎，脑脊液检查可助鉴别。

密切观察患儿病情变化，随症处理。

7 月 28 日 12 时 20 分左右，周某

某无明显诱因突然出现面色青紫，双目

直视，四肢抽搐，呼之不应，口吐泡沫。

院方认为患儿病情危重，建议立即转

上级医院治疗。此间，患儿突然呼吸

骤停、心率下降至 50 次／分，院方立

即行心肺复苏等抢救措施，持续至 21

时 30 分仍不能恢复自主呼吸与心跳，

宣布临床死亡。死亡原因：①病毒性

脑炎；②疱疹性咽峡炎；③支气管肺炎。

事后，经法院委托，某鉴定机构

出具鉴定意见为：该医院的医疗行为

存在部分过错，此过错与周某某因病

毒性脑炎等死亡之损害后果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过错的原因力与其他因素

的原因力大致相等，过错的原因力为

同等作用，参与度拟为45%~55%。据此，

法院按 45% 的过错责任判决被告医院

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461243.17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二百一十八条规定：患者在诊疗

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

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

责任。本案中，周某某在该医院 1 个

多月断续治疗中多次出现高烧等症状，

医院虽已想到应予病毒性脑炎鉴别，

但无鉴别措施，停留在纸上，未付诸

实践，未尽高度注意义务，存在过错（如

能尽早诊断，及早治疗，其治疗后果

肯定要好许多）。法院据此判令其承

担 45% 过错责任是正确的。

病毒性脑炎当感冒治  赔 46 万病毒性脑炎当感冒治  赔 46 万
▲ 锦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学友

在普通人看来，输

液是最为常见的治疗方

式，在所有医院或诊所

均可进行。但事实却并非

如此。

常见的中医诊所可分为中

医（综合）诊所和备案制中医诊

所。前者是指以提供中医药门诊

诊断和治疗为主的诊所，中医药

治疗率不低于 85%；而后者是指

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中药

和针灸、拔罐、推拿等非药物

疗法开展诊疗服务，以及中

药调剂、汤剂煎煮等中药药

事服务的诊所，中医药治

疗率 100%。两者在备案依

据、备案标准、法律责任等

方面均存在差异。

因此，本案中中医诊所的违

法原因为“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

疗活动”。

 避免违法违规
牢记三点建议

为减少中医诊所违法违规

行为的发生，笔者提出以下三

点建议：

开展普法宣传 首先，在

备案环节，对中医诊所在备案

中和备案后可能存在的违法风

险，中医药主管部门应提前介

入，提供法律法规普及介绍的

服务内容。避免出现申请者盲

目申请、仓促申请问题。其次，

根据法律变动情况，由县级中医

药管理局组织对中医诊所从业者

的培训，讲解法律变动内容、法

律法规禁止行为、相关专业术语

等内容。最后，在执法中，执法

人员也应做到执法与普法相结合。

建设高质量执法队伍 首先，

培养具备中医药理论、中医药

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在执法

人员的招录中适当增加中医类

别专业人员的录用比例。其次，

建立完备的、长期的中医执法

人员培养机制，为执法队伍建

设提供充足的后备力量。最后，

内部组织对执法人员相关知识

技能的培训，增加执法人员对

相关法规的理解度，可以定期

邀请中医与法律领域专家学者

进行知识讲座。

建立稳定的针对中医诊所的

监督体系  体系要求各级卫生行政

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和综合监

督执法机构要将中医药监督管理

工作纳入本部门工作规划并督促

实施。各主体一方面按照各自的

职责分工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应

加强协调沟通，弥补分工监管的

漏洞。同时，应有效借助社会力

量加强对中医诊所的建设。

并非所有医院均可输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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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中医诊所可分为中

医（综合）诊所和备案制中医诊

所。前者是指以提供中医药门诊

诊断和治疗为主的诊所，中医药

治疗率不低于 85%；而后者是指

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运用中药

和针灸、拔罐、推拿等非药物

疗法开展诊疗服务，以及中

药调剂、汤剂煎煮等中药药

事服务的诊所，中医药治

疗率 100%。两者在备案依

据、备案标准、法律责任等

因此，本案中中医诊所的违

法原因为“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

 避免违法违规
牢记三点建议

行为的发生，笔者提出以下三

点建议：

备案环节，对中医诊所在备案

中和备案后可能存在的违法风

险，中医药主管部门应提前介

入，提供法律法规普及介绍的

服务内容。避免出现申请者盲

目申请、仓促申请问题。其次，

根据法律变动情况，由县级中医

药管理局组织对中医诊所从业者

的培训，讲解法律变动内容、法

律法规禁止行为、相关专业术语

等内容。最后，在执法中，执法

人员也应做到执法与普法相结合。

建设高质量执法队伍

培养具备中医药理论、中医药

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在执法

并非所有医院均可输液并非所有医院均可输液

法律法规中对于中医诊所开展输液诊疗活动的规定众多，

但在2022年《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修订前，因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不清、规定重合、变动频繁等问题导致对该类案件的处理

复杂且混乱，这也是导致该类事件频发、监管难度大的原因。

目前，该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已经明确可依据《医疗机

构管理条例（2022 年修订）》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

第二十六条规定，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案范围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或者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进行相应处罚。

“中医在民间”，对中医诊所设立采取备案制有利于

中医发展，更利于民众。在当今民众普遍信任西医的背景

下，发展专门中医医疗机构对于恢复民众对中医的信心，

培养更加专业的中医从业人员具有重大意义。而在中医诊

所中禁止进行西医西药诊疗活动则是在该背景下的必要举

措，不仅利于增进公众对于中医药的信赖，且是限制输液、

遏制微生物耐药、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权益的有力举措。

有法可依  增进信赖有法可依  增进信赖

20222022

年 9 月 14 日，萧县卫生健康年 9 月 14 日，萧县卫生健康

执法人员对该县某中医诊所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时执法人员对该县某中医诊所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时

发现有 9 名患者正在进行输液。该中医诊所持《中医诊所备发现有 9 名患者正在进行输液。该中医诊所持《中医诊所备

案证》从事西医诊疗，现场发现处方 47 张。执法人员当场调案证》从事西医诊疗，现场发现处方 47 张。执法人员当场调

查询问了该中医诊所从业人员，程某某（化名）供述：自己是查询问了该中医诊所从业人员，程某某（化名）供述：自己是

全科医学专业执业助理医师，现场输液的9名患者是其开具处方，全科医学专业执业助理医师，现场输液的9名患者是其开具处方，

并由未取得相关资质的妻子张某（化名）给患者输液。并由未取得相关资质的妻子张某（化名）给患者输液。

由于该中医诊所超出核准登记的科目开展诊疗活动、使用非由于该中医诊所超出核准登记的科目开展诊疗活动、使用非

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卫生技术人员从事诊疗活动的行为违反了《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有关规定，萧县卫生健康委给予该中医诊所警告、没有关规定，萧县卫生健康委给予该中医诊所警告、没

收违法所得 1860 元、罚款 3 万元的行政收违法所得 1860 元、罚款 3 万元的行政

处罚，并责令程某某、张某立处罚，并责令程某某、张某立

即停止违法诊疗即停止违法诊疗

活动。活动。

中医诊所开展西药输液，违法！
▲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 邓勇 胡佳


